
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
关于省直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

有关事宜的补充通知

各省直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：

近期印发的《关于开展 2024-2025 年度省级财政拨款单位职

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的通知》《关于开展 2024－2025 年度

省直非省级财政拨款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的通知》

明确“调整经职工大会（或工会）讨论通过，并在单位张榜公示

5 至 7 天”，目的是促进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公平公正公开。

根据各单位的反馈意见，为更加有效地推进工作，现补充说

明如下：各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，可通过职工大会、职工

代表大会、工会会员大会、工会会员代表大会、单位内部公示其

中一种方式，完成公积金基数调整信息公开工作。在公示过程中，

单位应采取适当方式，妥善保护个人隐私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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